
 

第十五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 

壹、開會時間：2023 年 04 月 30日 下午 18時 00分  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台中福華大飯店    17樓福華廳 

參、出席人員：會員人數：534名（含榮譽會員 4名）             

親自出席人數：193。 委託出席人數：123 。值班人數：34。 

二、上級主管機關代表及與會貴賓： 

01.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_蔡德龍理事長 

02.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_李名世理事長 

03.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_楊欽堯監事長 

04.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_賴信亨副理事長 

05.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_林慶元秘書長  

06. 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_劉兆偉理事長 

07. 桃園市醫事檢驗師公會_張璧月理事長 

08. 苗栗縣醫事檢驗師公會_湯永城理事長 

09. 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_吳孟達理事長 

10. 彰化縣醫事檢驗師公會_陳景德理事長 

11. 南投縣醫事檢驗師公會_邱仁祥理事長 

12.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所協會_趙鈴珊常務理事 

13.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服務委員會_陳怡靜副

召集人 

14. 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_方聖雄常務理事 

 



三、議  程： 

一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二、介紹來賓：略 

三、主管機關代表致詞：略 

四、來賓致詞：略 

五、會務報告：如大會手冊第 5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六、討論提案：   
案由一：111年度歲入、歲出決算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監事會 

說明：請參閱 111年度歲入、歲出決算書。 

決議：通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案由二：112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明：請參閱 112年度歲入、歲出預算書。 

決議：通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案由三：112年度工作計畫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理事會 

說明：請參閱 112年度工作計畫。 

決議：通過 

 

類 

別 

編 

號 

計劃 

項目 
目 標 實 施 方 法 

 
財 
務 

 
壹 

 
編制 
預算 

為求財務收支平衡，編制嚴格執行， 
定期編制結算送大會審查後，呈請主 
管官署核備。 

遵照人民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及主管機關指 
示，編制年度預算案，經理、監事會審查 
送大會審議後呈請主管官署核備。 

 

會 
務 

 

壹 
 

召開 
會議 

謀求會務發展、增進會員權益，依章 
程規定召開會議。 

1.召開會員大會乙次。 
2.按期召開理、監事會議。 
3.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業  
 
 
 
 
 
 
務 

 

壹 
 

推行 
政令 

協助政府推行政令， 
務期善盡人民職責。 

1.凡有關政令頒佈轉達會員知照。 
2.反應會員需求並與有關機關協調。 

 

貳 
 
健全 
組織 

鞏固公會組織， 
促進會員親睦。 

1.辦理各項活動，促進會員福祉。 
2.加強會員聯誼，促使團結合作。 

 

參 
 

社會 
活動 

發揮愛心響應社會慈善公益及救濟活 
動。 

1.參加社會慈善公益醫療及救濟活動。 
2.凡各種公益活動,均予以參加協助，視情 
況由本會撥款或發動會員捐款。 

 

肆 
 

學術 
研討 

一、發展檢驗學術研究,提高檢驗水 
準,以提升社會地位。  

二、承、協辦全國或國際醫檢學術相 
關活動。 

1.鼓勵會員參加各地區學術研討會、品管 
調查作業及在職進修。 

2.辦理在職教育及相關學術和活動。 
3.發行會刊與網路資訊。 

 

伍 
 

服務 
會員 

一、加強對會員服務。 
二、謀求會員共同福利。 

1.協助會員辦理各項申請手續。 
2.向民意代表、上級公會及有關單位，建 
議並爭取權益。 

 

陸 
 

爭取 
權益 

一、全民健保法相關權益。 
二、維護適用勞基法及相關法律。 
三、協助有關醫檢師法之相關權益。 

1.積極參與醫檢師法立法後及全民健保法 
增修等相關事宜。 

2.加強與全國各級公會促進各項交流。 
3.辦理會員意外保險。 

 

 



112年度工作計畫安排 

 （一）召開會員大會暨聯歡晚會一次 

 （二）召開理監事會四次 

 （三）舉辦會員自強活動一次 

 （四）舉辦會員繼續教育活動四次 

 （五）召開開業暨執業座談會一次 

 （六）舉辦醫檢師節慶祝活動一次 

 （七）舉辦會員家庭日活動一次 

 （八）陪同台中市政府衛生局檢驗所訪視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：會員聯誼餐會 

 

 

 

 

 


